

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7）整改
完成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，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第7项）已完成整改，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：
一、整改任务
按照《自治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各地秋冬期间柴油货车监督抽测不少于保有量的50%，且应在2019年底前建立实施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（I/M制度）。督察发现，塔城地区目前柴油货车保有量为5311辆，各县市均未开展秋冬季期间监督抽测，未落实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（I/M制度）。和布克赛尔县M站正在建设中，除乌苏和额敏外，其他县（市）未落实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（I/M制度）。
二、整改时限
2024年底前。
三、整改目标
落实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，落实M站建设，按照自治区最新要求完成秋冬季期间柴油货车抽测。
四、整改措施
1.塔城地区交通运输局根据《自治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》，要求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申报M站并于2024年10月底完成建设工作。
2.督促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建立柴油货车信息台账，制定2023年秋冬季期间柴油货车监督抽测工作方案，按要求完成柴油货车保有量50%抽测任务。
3.要求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按照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加强对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限值标准车辆监管，对不符合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不予核发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五、完成情况
1.塔城地区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已于2024年10月底全部完成M站建设工作。
2.塔城地区于2024年11月25日已完成柴油货车保有量50%抽测任务，并完成收集整理全区柴油货车信息台账工作。
3.已按照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加强对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限值标准车辆监管，对不符合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不予核发《道路运输证》，并督促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长期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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